
20.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國中升高中）作業流程



項目編號 20
項目名稱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國中升高中）作業流程

承辦處室 輔導處（室）

相關處室
及人員 學務處、教務處、輔導教師、駐校（支援）學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辦理期程 全學年

辦理時間

一、分區說明會：每年　　月由國中端出席。

二、原就讀學校（國中）　月底前至「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上傳

原就轉銜學生資料；現就讀學校（高中）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逕自系統中進

原就行轉銜學生之接收。

三、轉學生應由現就讀學校以學生轉入之日起　個月內完成系統查詢。

注意事項

輔導輔導相關人員於執行學生輔導工作時，皆應依學生輔導法第　條及個人資料保

護法等規定，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為避免緊急危難之處置外，不得洩漏；並應謹守專業倫理，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

業服務之權益。

依依據據

一、 學生輔導法

二、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三、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四、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注意事項

五、 新北市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運作分區說明會計畫

辦理方式

一、原就讀學校（國中）高關懷學生列冊（一）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

導及（一）學校應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使各教育階段學生輔導需

（一）學校求得以銜接。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使各教育階段學生輔導需

學校（二）在學期間曾經接受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措施之學生應做高關懷學生列冊

二、出席分區說明會（國中）（一）學校依函示派員出席所屬區域分區說明會

（　（一）學校依函示派員出席所屬區域分區說明會（教育部線上轉銜系統登入之

（一）學校學校帳號密碼各校應列入移交）。說明會（教育部線上轉銜系統登入之

會（（二）分區說明會目的在進行轉銜機制與運作說明、線上通報系統說明及轉銜

（一）學校相關表件填寫說明等。（三）輔導處（室）於分區說明會後，原就讀學

校（（三）輔導處（室）於分區說明會後，原就讀學校（國中）應於校內召開轉銜

（一）學校說明會，並提供轉銜學生基本資料表（第一聯：導師填寫、第二聯：輔

（一）學校導人員填寫、第三聯：輔導行政人員填寫），於校內評估會議前提交至

（一）學校輔導處（室）進行會議前的轉銜學生資料彙整。 

三、原就讀學校（國中）召開評估會議（一）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條規

原就（一）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條規定，原就讀學校（國中）應就前項

原就（一）名冊中之高關懷學生，於其畢業一個月前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應否列為

原就（一）轉銜學生。但學生未畢業而因其他原因提前離校或未按時註冊者，應於

原就（一）離校或開學後一個月內為之。（二）評估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

原就（二）評估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主席，其餘成員應至少包括導師、主

原就（一）責輔導教師、輔導主任或組長、學務處及教務處人員；必要時，得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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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

原就（一）學生家長、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校外資源網絡人員、專業輔導人

原就（一）員及其他學者專家等人列席。一）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條規

原就（三）會議中需備妥轉銜學生基本資料表（第一、二、三聯），逐案進行評估

原就（一）討論，由評估會議決議該生是否進行轉銜、指派專責人員進行當事人意

原就（一）願了解、未來輔導需求及其他補充說明，並由輔導行政將決議事項記錄

原就（一）於第三聯。原就（一）原就（一）原就（一）原就（一）原就（一）原

四、原就讀學校（國中）進行系統通報註　、註　（一）輔導行政將經評估為轉銜

學生（一）輔導行政將經評估為轉銜學生之基本資料，上傳至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

學生（一）通報系統進行通報。學生（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

（一（二）原就讀學校（國中）應於轉銜學生離校後，持續追蹤六個月。追蹤期限

學生（一）內確定現就讀學校者（國中或高中），原就讀學校（國中）應於通報系

學生（一）統通知現就讀學校 (國中或高中 )進行轉銜輔導及服務。學生（一）學

生（（三）追蹤期間屆滿六個月，學生仍未就學者，原就讀學校（國中）應召開校

學生（一）內結案會議評估是否建議結案，並於通報系統中進行通報學生結案機制

學生（一）。透過系統平台通知所屬單位主管機關列冊管理，校內書面資料陳核後

學生（一）留校備查。

五、現就讀學校（國中或高中）進行系統查詢與接收管理，校內書面資料陳核後留

現就（一）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條規定，現就讀學校（國中或高中）於

學生（一）通報系統查詢入學學生並確認為轉銜學生者，現就讀學校（國中或高中

學生（一））可針對該轉銜學生進行輔導處遇作為之評估；經評估後，若有必要取

學生（一）得該轉銜學生於原就讀學校（國中）之學生輔導資料者，應通知原就讀

學生（一）學校（國中）進行資料轉銜。又評估輔導處遇之時間點，學校應視個別

學生（一）學生之輔導需求而定，故此階段並未有時間點之限制，尊重學生輔導工

學生（一）作之專業性，並避免限縮學校選擇學生輔導工作策略之彈性。學生（一）

學生（二）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條規定，輔導資料之轉銜，應取得學生

學生（一）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惟學生若未滿　歲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

學生（一）人（如：學生父母或監護人等）之同意。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視個別學生限：學生（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一）

學生（一）學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請求轉銜輔導。視個別學生視個別學生視個

別學生視個別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視個別學生視個別

學生視個別學基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視個別學生視個別學生視個

別學生視個別依其他法規規定。學生（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一）學生

（一（三）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條規定，現就讀學校（國中或高中）應

學生（一）密件公文併附學生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通知原就讀學校（國中）

學生（一）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　日內，將轉銜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及個案輔導資

學生（一）料轉銜表，以密件轉銜至現就讀學校（國中或高中）。

六、現就讀學校（國中或高中）評估是否召開轉銜會議（一）現就讀學校（國中或

高中（一）現就讀學校（國中或高中），於評估接收轉銜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程序

現就讀學校後，得召開轉銜會議，並進行後續個案管理及輔導。必要輔導資料程序

現就（二）原就讀學校（國中）應指派主責輔導人員參加現就讀學校（國中或高中

高中（一））所召開之個案會議或轉銜會議，並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條

高中（一）之規定，由現就讀學校 (國中或高中 )支付差旅費。

七、學生轉銜後，現就讀學校（國中或高中）應視個案狀況進行關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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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方式

註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華總一義字第號）第五條，

註　註號）第五條，高級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註　註、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四類。又五專前三年係為高級

註　註中等學校階段別，為簡化本流程於操作說明中之敘述，將高級中等學校及五

註　註專等簡稱「高中」，以利閱讀之順暢。註　：國中轉銜高中請依本流程進行

註　：國中轉銜高中請依本流程進行；惟國中階段轉出他校國中者，請依本流程之

註　註「原就讀學校（國中）進行系統通報註　」項下開始執行轉出學生轉銜輔導

註　註及服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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